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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處理海洋污染事件，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海洋污染防治基金，請問基

金來源有那些？（10 分）其用途有那些？（15 分）

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艇於我國水域取締大陸違規拖網作業之越界漁

船，遭大陸作業漁船拒檢衝撞，請問巡防艇根據該署之勤務標準作業程

序有那些規定進行執法？（10 分）並就取締勤務，分析各種情況可引用

處分法規為何？（15 分）

三、海巡機關於港區進行違規垂釣執法勤務與蒐證之程序為何？（25 分）

四、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海巡人員執行職務使用器械之規範，請

問於執法必要限度使用砲的各層級使用時機為何？（25 分）


